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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司将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路 212号

的三栋别墅房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2、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产权明晰，实施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资产出售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公开挂牌出售房产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将根据挂牌情况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4、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公司 2016 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会

计报表披露数为准。本次挂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1 月 29日审议批准了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控股子公

司三亚万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三亚酒店股权），以获得资金清偿

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月 2日发布的《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公司名下的三栋别墅位于三亚万嘉酒店经营区域

内，考虑到酒店转让后受让方实际经营的协调问题，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三栋别墅房产

与三亚酒店股权同时在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并以 2015年 12月 31日为

审计、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值初步预计为 3,495.42 万元（最终值以经北京市国

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为准），标的资产挂牌价格将不低于其评估值。 



上述三栋别墅房产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目前上述三栋别墅房产已分别抵押给中国银行海口市椰树门支行（第一抵押权

人）和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作为公司和子公司向上述金融

机构贷款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三亚万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8 日向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

申请长期贷款 1.1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 10 年，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

利率上浮 10%执行，以三亚万嘉酒店名下的三亚万嘉戴斯度假酒店土地及房产和本

公司名下的位于该酒店的三栋别墅（建筑面积为：1513.11 平方米）作为抵押，并由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向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称“重庆信托”）申

请融资 25000 万元，期限 2 年，三亚万嘉酒店以其名下的酒店主楼的房屋所有权及

土地使用权为本公司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第一抵押人为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

行，贷款本金 1.1 亿）；本公司以名下的三栋别墅房产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 

本次资产出售采取公开挂牌征集受让方的方式，目前尚不确定交易对方，公司未

知公司关联人是否会作为本次资产出售在产权交易市场公开转让的受让方，若挂牌出

售导致关联交易，公司将重新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资产出售

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标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6年 6月 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三

栋别墅的议案》。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房产出售采取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受让方的方式，交易受让方及

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尚未签署转让协议及转让意向书。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

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公司于 2003 年 3 月投资建设的三亚海坡酒店项目（建成开业后更名为三



亚万嘉戴斯度假酒店），2008年建成的酒店主楼和 3栋别墅，其中酒店主楼房产登记

在控股子公司三亚万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名下，3栋别墅房产登记在本公司名下。该

三栋别墅占地 2153.01平米，建筑面积共 1513.11㎡，单独核算容积率为 0.7028。酒

店建成开业后该 3栋别墅房产作为酒店经营客房使用。 

标的资产的房地产权证编号分别为： 

别墅 A：三土房（2009）字第 00131 号，建筑面积 511.52 平方米； 

别墅 B：三土房（2009）字第 00132 号,建筑面积 499.23 平方米; 

别墅 C：三土房（2009）字第 00133 号，建筑面积 502.36 平方米 

2、本次公司拟出售的标的资产为所公司合法持有，该房产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标的资产评估情况：公司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年 3月 15日

出具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所涉及的部分资产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 第 1102号】，主要评估内容如下: 

  1、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2月 31日  

    2、评估方法: 收益法  

 3、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账面值为

713.44 万元，资产评估值为 3,495.42 万元，增值 2,781.98 万元。增值 389.94%。评估结

果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713.44  3,495.42  2,781.98  389.94  

其中：固定资产      

资产总计 713.44  3,495.42  2,781.98  389.94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出售资产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按不低于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

的资产评估价格公开挂牌，在北京产权交易中心转让上述标的资产，最终资产转让价

格将根据挂牌交易的最终结果确定。 

2、本次资产受让方将通过公开征集方式产生。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拟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增加公司现金收入，增强公司短期

支付和抗风险能力。 

2、经初步测算，若本次转让标的资产交易最终完成，公司将产生约 1800万元收

益（仅未考虑企业所得税因素），有利于提升公司 2016年经营业绩。 

    由于本次资产出售采取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交易符合公允原则，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所涉及的部分资产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 第 1102号】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3日      

 




